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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嚴峻下，仍有人無視防

疫規例「犯聚」，造成防疫漏洞，

增加社區傳播風險。警方雖已多次執法，

惟有關情況不斷發生。繼上月警方揭發有

黑幫成員在銅鑼灣違法舉辦「新春飯局」

後，前晚（5日）再有一批疑有黑幫背景男

女，在旺角基隆街一間餐廳違法參與飯

局，警方反黑組探員迅速掩至，當場拘捕

和票控15人，據悉當中除餐廳負責人和員

工外，亦包括多名黑幫高層。警方指疫情

仍然嚴峻，呼籲市民為人為己，嚴格遵守

相關法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2022年第320號號外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強制檢測公告

本人現行使《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第599章，附屬法例 ）（《規例》）第10(1)條所賦予的權力：
類別人士
(I) 指明以下類別人士：

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住客、訪客及工作人
員），在2022年2月20日至2022年3月5日期間曾身處以下任
何地點超過兩小時：
(1)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中心海珊閣（不包括位於該處的停車場
及商場）；

(2)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中心海瑚閣（不包括位於該處的停車場
及商場）；

(3) 香港九龍九龍城德朗邨德珮樓；
(4) 香港九龍九龍城德朗邨德瑤樓（不包括位於地下的九號室）；
(5) 香港九龍九龍城德朗邨德瑜樓；
(6) 香港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萱樓；
(7) 香港新界葵涌石籬（一）邨石泰樓（不包括位於地下的仁
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

並在於2022年3月5日作出涉及該地點的限制與檢測宣告開
始生效之時，
(a) 身處該宣告所指的受限區域（組別A人士）；或
(b) 並非身處該宣告所指的受限區域（組別B人士）；

檢測的規定及程序
(II) 規定指明類別人士，按以下規定及程序﹝見附註一﹞，進行就2019
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指明檢測）：

(a) 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站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在2022年3月5日或3月6日訂

明人員所定的時段內，以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在
2022年3月5日至3月7日期間前往任何一間流動採
樣站╱臨時採樣站﹝見附註二﹞；

(ii) 按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站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
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b) 社區檢測中心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
訂的時段或期間，於中心開放時間前往任何一間社
區檢測中心﹝見附註三﹞；

(ii) 按檢測中心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包括提供鼻
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c) 以衞生防護中心╱公職人員派發到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

的地點的樣本瓶（如適用）進行的檢測：
(i) 從衞生防護中心╱公職人員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 按樣本收集包中的指引，用該瓶收集相關樣本；
(ii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

訂的時段或期間，交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
至其中一個指定收集點﹝見附註四﹞；及

(iv)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d) 自行安排的檢測：

(i) 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
須是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
驗所列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
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中的其中的
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

(i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
訂的時段或期間，按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
檢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III) 規定每位屬上述類別的人士，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適
當個人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及保持手部衞生，以及除為進
行指明檢測外盡可能在確定檢測結果前留在其居住地點並避
免外出；

《規例》第14(3)(b)條下指明的期間
(IV) 就組別A人士指明由2022年3月6日至4月4日的30日期間，
以及就組別B人士指明由2022年3月8日至4月6日的30日期
間，為在不遵從此公告的情況下，在《規例》下可發出強制
檢測令的期間；

委任訂明人員
(V) 就本公告指明的類別的人士，委任醫療輔助隊隊員以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公職人員執行《規例》下的職能（關於本
公告下的規定者）﹝見附註五﹞。

附註一：
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如獲註冊醫生發出醫生證明書
（有關醫生證明書），證明其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按第(II)部分中指明
的規定及程序使用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進行指明檢測，則可
按以下規定及程序使用深喉唾液樣本進行指明檢測：

(a) 以索取的樣本瓶進行的檢測：
(i) 從120間郵政局、醫院管理局46間普通科門診診

所或20個港鐵站設置的自動派發機﹝見附註四﹞的其中
一間╱台，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 按樣本收集包中的指引，用該瓶收集深喉唾液樣
本；

(ii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交
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至其中一個指定收集
點﹝見附註四﹞；及

(iv)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
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
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供其查核；

或
(b) 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在
醫院管理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按照醫院管理局醫
護人員的指示進行指明檢測；及

(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
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
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供其查核；

或
(c) 自行安排以深喉唾液樣本進行的檢測：

(i) 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
須是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
驗所列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
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中的其中的
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

(i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按
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
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
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供其查核。

附註二：
各個流動採樣站的位置、開放時間及服務對象（如適用）載於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三：
各個社區檢測中心的位置及開放時間載於https://www.communitytest.
gov.hk/zh-HK/。
附註四：
派發樣本收集瓶的郵政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及港鐵站的地點和開
放時間，以及樣本收集地點及時間載於https://www.coronavirus.
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五：
在《規例》下，衞生主任無需委任便可執行關於強制檢測公告下
的規定的職能。

2022年3月5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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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320號號外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強制檢測公告

本人現行使《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第599章，附屬法例 ）（《規例》）第10(1)條所賦予的權力：
類別人士
(I) 指明以下類別人士：

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住客、訪客及工作人
員），在2022年2月20日至2022年3月5日期間曾身處以下任
何地點超過兩小時：
(1)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中心海珊閣（不包括位於該處的停車場
及商場）；

(2)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中心海瑚閣（不包括位於該處的停車場
及商場）；

(3) 香港九龍九龍城德朗邨德珮樓；
(4) 香港九龍九龍城德朗邨德瑤樓（不包括位於地下的九號室）；
(5) 香港九龍九龍城德朗邨德瑜樓；
(6) 香港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萱樓；
(7) 香港新界葵涌石籬（一）邨石泰樓（不包括位於地下的仁
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

並在於2022年3月5日作出涉及該地點的限制與檢測宣告開
始生效之時，
(a) 身處該宣告所指的受限區域（組別A人士）；或
(b) 並非身處該宣告所指的受限區域（組別B人士）；

檢測的規定及程序
(II) 規定指明類別人士，按以下規定及程序﹝見附註一﹞，進行就2019
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指明檢測）：

(a) 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站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在2022年3月5日或3月6日訂

明人員所定的時段內，以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在
2022年3月5日至3月7日期間前往任何一間流動採
樣站╱臨時採樣站﹝見附註二﹞；

(ii) 按流動採樣站╱臨時採樣站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
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b) 社區檢測中心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
訂的時段或期間，於中心開放時間前往任何一間社
區檢測中心﹝見附註三﹞；

(ii) 按檢測中心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包括提供鼻
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c) 以衞生防護中心╱公職人員派發到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

的地點的樣本瓶（如適用）進行的檢測：
(i) 從衞生防護中心╱公職人員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 按樣本收集包中的指引，用該瓶收集相關樣本；
(ii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

訂的時段或期間，交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
至其中一個指定收集點﹝見附註四﹞；及

(iv)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d) 自行安排的檢測：

(i) 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
須是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
驗所列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
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中的其中的
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

(ii) 每位屬組別A人士及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
訂的時段或期間，按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
檢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
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
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III) 規定每位屬上述類別的人士，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適
當個人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及保持手部衞生，以及除為進
行指明檢測外盡可能在確定檢測結果前留在其居住地點並避
免外出；

《規例》第14(3)(b)條下指明的期間
(IV) 就組別A人士指明由2022年3月6日至4月4日的30日期間，
以及就組別B人士指明由2022年3月8日至4月6日的30日期
間，為在不遵從此公告的情況下，在《規例》下可發出強制
檢測令的期間；

委任訂明人員
(V) 就本公告指明的類別的人士，委任醫療輔助隊隊員以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公職人員執行《規例》下的職能（關於本
公告下的規定者）﹝見附註五﹞。

附註一：
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如獲註冊醫生發出醫生證明書
（有關醫生證明書），證明其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按第(II)部分中指明
的規定及程序使用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進行指明檢測，則可
按以下規定及程序使用深喉唾液樣本進行指明檢測：

(a) 以索取的樣本瓶進行的檢測：
(i) 從120間郵政局、醫院管理局46間普通科門診診

所或20個港鐵站設置的自動派發機﹝見附註四﹞的其中
一間╱台，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 按樣本收集包中的指引，用該瓶收集深喉唾液樣
本；

(ii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交
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至其中一個指定收集
點﹝見附註四﹞；及

(iv)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
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
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供其查核；

或
(b) 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檢測：

(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在
醫院管理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按照醫院管理局醫
護人員的指示進行指明檢測；及

(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
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
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供其查核；

或
(c) 自行安排以深喉唾液樣本進行的檢測：

(i) 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
須是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
驗所列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
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中的其中的
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

(ii) 每位屬組別B人士按(II)(a)(i)所訂的時段或期間，按
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及

(iii)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
書，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
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
明書供其查核。

附註二：
各個流動採樣站的位置、開放時間及服務對象（如適用）載於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三：
各個社區檢測中心的位置及開放時間載於https://www.communitytest.
gov.hk/zh-HK/。
附註四：
派發樣本收集瓶的郵政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及港鐵站的地點和開
放時間，以及樣本收集地點及時間載於https://www.coronavirus.
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五：
在《規例》下，衞生主任無需委任便可執行關於強制檢測公告下
的規定的職能。

2022年3月5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J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慈雲山慈正邨一
公屋單位昨日凌晨發生奪命火警。一名八旬老翁
疑在廚房煮食失火，波及雜物致一發不可收拾，
無法逃生。消防員到場迅速破門撲滅火災，救出
昏迷事主急送醫院，惜最終證實不治。警方與消
防現正調查火警原因。火警期間，肇事大廈逾200
名住客自行疏散到地面，有住客更一度不適暈
倒，幸最終無大礙。
火警中不幸死亡男戶主姓翁（82歲），現場為

慈正邨正暉樓一單位，他被救出時已陷入昏迷。
警方稍後將安排剖屍檢驗以確定死因。
事發昨日凌晨約4時14分，警方接獲上址正暉

樓多個居民報案，指高層一單位起火及冒出大量
濃煙。
消防員到場，迅速破門進入火場灌救，約半小

時後將火救熄。其間救出一名昏迷老翁急送廣華
醫院搶救，惜不久證實死亡。
火警期間，逾200名住客自行疏散到樓下暫

避，當中有行動不便長者要由消防員協助，一名
男子攙扶一名女親友逃至地下時，女親友疑不適
突告暈倒地上，警員隨即上前協助。現場消息
稱，火警中喪生老翁與兒子兩人同住，事發時兒
子不在家，不排除老翁在廚房煮食時意外失火，
波及雜物不幸葬身火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上周
五（4日）在山頂盧吉道懷疑墮崖失蹤
的女子盧詩韻，經搜救人員連續3天搜
索後，昨午終在對落約100米下山崖處
尋獲，惜已明顯死亡，初步不排除她是
墮崖致死，遺體則由政府飛行服務隊直
升機協助吊離現場，其後再被轉送往殮
房以便稍後由法醫剖驗死因。案件現作
發現屍體跟進。
懷疑墮崖女死者盧詩韻（30
歲），據悉她生前與家人同住將
軍澳區。上周五（4日）早上她
向家人表示出外行山，惟在離家
後曾向母親發送短訊，內容叮囑
母親要好好照顧自己及家人。母
親感到擔心，其後又一直無法聯
絡女兒，遂在同日報警求助。
經追查，警方發現盧於當日下
午最後在山頂盧吉道12號附近
露面，不排除已墮崖，遂聯同消

防員及召援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協助通宵搜索，另亦出動「航拍
機」及搜索犬協助。
經一連3天陸空搜索，至昨日

下午約1時，消防員終在盧吉道
近燈柱編號16700對下約100米山
崖處尋獲女事主，惜已證實死亡，身
上沒有遺書。

30歲女疑墮崖失蹤3天 消防百米山坡下尋獲遺體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 東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噏」： http://www.openup.hk

疑煮食失火焚宅 八旬翁送院不治

◆警方在涉案餐廳帶走多名涉案者調查。 警方圖片

◆政府飛行服務隊一架直升機在山
頂盧吉道對落約100米山崖吊起女
死者遺體。 網上圖片

◀◀死者盧詩死者盧詩
韻韻。。

警方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前晚約8時
半根據情報，突擊搜查旺角基隆街一間餐廳，

發現上址正在營業。入內揭發共有8男1女顧客（42
歲至67歲）正在聚餐，涉嫌違反俗稱「限聚令」的
組織受禁止群組聚集，即《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

組聚集）規例》（第599G章）被捕。現場消息指，
被捕9人疑有黑幫背景，當中包括多名黑幫高層正進
行飯局，警方將進一步調查他們是否涉及其他罪行。
與此同時，上址餐廳1名負責人及3名員工（40歲
至69歲）亦涉嫌違反俗稱「限業令」的《預防及控
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場所）規例》（第
599F章）被檢控。調查期間，兩名分別47歲及48歲
男子，同涉參與受禁止群組聚集（第599G章），被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上月曾搗違法「新春飯局」
疫情以來，警方亦非首次掃蕩涉及黑幫的「犯聚」

活動，對上一次亦發生在第五波新冠疫情下，警方港
島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於上月8日晚上約8時，
突擊巡查銅鑼灣渣甸坊一間餐廳，揭發該場所違反
「限業令」規定，沒在下午6時後關閉堂食，在餐廳
內更發現29名顧客（27歲至64歲）正舉辦「新春飯
局」，當中部分人更有黑幫背景。警方遂以違反「限
聚令」向29人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共涉罰款逾14
萬元，同時以違反「限業令」及「限聚令」拘捕該餐
廳一名44歲女負責人。
警方重申會繼續加強巡查，以確保餐飲業務場所嚴

格遵從有關規例的要求，並會果斷對違例者採取執法
行動，以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黑幫犯聚開餐 警拘捕票控15人
搜旺角餐廳揭發飯局 負責人及3員工被檢控

警方昨日在Facebook公布，曾於4日早接獲一名市民報案，指懷疑一
名男子將其飼養的一隻鸚鵡扼死。大埔警區動物罪案專隊迅速接手調查
案件，於同日下午在沙田區拘捕一名37歲本地男子，因其涉嫌干犯「殘
酷對待動物」罪，現正被扣留調查。此外，被扼死的鸚鵡由相關機構帶
走檢查。

男 子 殘 殺 鸚 鵡 被 捕


